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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第一條 本修業辦法依據「中山醫學大學學則」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位授與 

本系碩士班符合畢業資格者，依學位授與法規定授與理學碩士學位。 
第三條 修業年限 

1-4 年。 
第四條 學籍 

一、學生經核准得同時在本校或國內外大學修讀學位。本系碩士班學生申請

雙重學籍應向本系提出，須經指導教授、系主任、院長、教務長及校長

核可。未經核准經查出者以退學處分。 
二、就讀期間因特殊原因，可辦理休學，最多可辦理二次，一次最多為一學

年。 
第五條 學分及課程   

一、學生需修滿 24 學分，及通過碩士論文口試(6 學分)總共 30 學分，方得畢

業。 
二、抵免課程科目須與本系碩士班開課課程科目相同，並其開課課程學分數

亦須大於等於本系碩士班開課課程科目學分數才能抵免，並經指導教授

及系主任簽可後視同可以抵免。(大學部課程不得抵免研究所課程)。 
第六條 
 
 
 
 
 
 
 
 
 
 
 
 
 
 
 
 
 
 
 
 
 

選定指導教師  
一、學生以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其論文指導教師為原則，指導教師包括教授、

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二、本系教師指導本系研究生人數每屆以不超過兩名為原則，若有共同指導

研究生之情形每名學生以 1/2 人次計算。 

三、學生之共同指導教師，得商請系外學有專長並具部定助理教授以上(含)

資格者擔任之，且需經過指導教師與系主任同意認可。 

四、選擇指導教師同意單，須於開學後二個月內填妥，送本系辦公室，由系

主任簽章認可。 

五、學生欲變更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因生病、辭職或其他因素無法再繼續指

導時，需準備以下兩種書面文件提經系主任核備，若未違反本系相關規

定，於十日後自動生效。 

（一）學生之聲明書。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時，不以與原

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論文之主體」。此聲明書需

正本兩份，一份給原指導教授，一份留系辦公室，聲明書於系主任核

備後一週內送達原指導教授。 

（二）新任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書。學生如有兩位以上指導教授，僅欲終

止與其中一位教授之指導關係時，不適用前項之規定。若學生因其他

因素無法取得原指導教授之同意書，得申請由系務會議協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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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主任於學生無法覓得指導教授時，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七條 學生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一、學生須於申請學位考試前完成「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可透過網路教

學平台自行觀看且通過線上測驗達及格標準)，未完成本課程或未通過測

驗者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二、學生須撰寫學位論文，並接受學位論文口試及格後，方得畢業。 

三、畢業論文口試成績需達 70分以上，方得畢業。 

四、未通過畢業論文口試之學生，必須另訂時間重考，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予以退學。 

五、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指導教師為當然委員，其中校外委員

至少一人。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應對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

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

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稀少性、特殊性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

成就。 

六、學生之畢業論文需依論文格式規定撰寫，並裝訂完成，口試後論文依口

試委員建議確實修訂，經指導教師審閱簽名，送一份書面檔存檔於國家

圖書館。 

七、學生學位論文考試前，應經本校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核，並於繳交學

位論文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且將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及聲

明書送至系辦公室存查。其比對相似度排除目錄、材料與方法、參考文

獻及附件，其比對相似度應低於百分之三十。如未符合所訂標準，須敘

明具體理由並經指導教授確認，始得辦理學位論文考試手續。 

第八條 口試及申請 
一、口試期間：口試得於提出申請滿一個月後舉行。 
二、畢業典禮當天不得安排口試。 
三、口試於提出申請後一個月舉行，務必詳填口試確定日期、時間及口試題

目（請考生先行與所有口試委員確定時間、日期），將申請表格送交系辦

公室後不得再作修正，以利聘書寄發、教室安排、及評分表、評分結果

表之製作。 

第九條 已授予之碩士學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

位證書；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一、入學資格或休業情形有不實或舞弊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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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

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 
第十條 學位論文應符合系專業領域，若系主管或指導教授對學生學位論文所屬領域

有疑義時，應提送「學生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檢核委員會」審議。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均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98年 04月 08 日 9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099年 04月 07 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099年 05月 19 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099年 05月 28 日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 06月 08 日 99 學年度第二學期六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 01月 03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01月 16 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04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 05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05月 13 日 103 學年度第二學期五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 05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06月 03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年 07月 09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4年 08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08月 26 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 09月 07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九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5年 10月 03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年 10月 27 日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09月 10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九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7年 09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 09月 25 日 

108年 04月 26 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四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5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7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8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9月 09 日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07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七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11月 23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17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30 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十二月份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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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03月 09 日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03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11年 02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年 02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03月 17 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 05月 06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05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4年 06月 05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07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08月 1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09月 0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0月 15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06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1月 27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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